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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可谓是研究博士生教育的必读书目，因最近想了解博士生分流淘汰方面的国外情况，遂买来此书加以研读。本书信息量丰富，既有对事实的广泛介绍，又有基于数据的观点分析，对于最近做案例研究的我来说有很大的学习价值。本书对法国、英国、德国以及美国四个高等教育强国的博士生培养的主要方面进行了详细介绍，涉及四国博士生教育的起源、模式演变、培养目标、历史沿革、现状特点以及存在问题等方面，感兴趣的研究者既可纵向了解，又可横向比较。下面笔者想以表格的方式对四国博士生培养过程进行要点梳理。
表一  法、英、德、美四国博士生培养信息表
	国家
	历史演变
	博士生培养目标
	培养过程
	培养模式特点

	法国
	高等教育最初由教会掌控，资格证也由教会颁发，第一帝国建立后由国家颁发博士文凭。长期以来法国高等教育中并无“研究生教育”一说，大学后教育统称博士生教育。近年来为了符合国际通行做法才引进博士生教育这一概念。
	传统上主要为大学培养师资和为科研机构培养研究人员，工业界领导职位多半由名牌大学毕业生出任。后来随着社会需求的进步，博士生教育也逐渐服务于社会，既强调培养学术型人才，也培养复合性应用研究型人才。
	分两个阶段进行，包括深入学习文凭阶段和撰写博士论文阶段。在学时间一般5-6年，采用组合方式进行培养，即通过教学小组和研究小组的方式加强不同领域学生的交流，培养学生的跨学科视野。培养经费来源多样，但没有统一的资助标准，还有许多学生没有得到任何的资助。
	1.以大学、大学校和科研机构为主体，兼有大型企业参加、相互协作的博士生培养网络，开展联合培养；2.分阶段培养，分为预备阶段和撰写论文阶段；3.培养类型多样，既培养研究型人才，又培养复合型人才。

	英国
	博士生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12和13世纪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当时博士学位是获得执教资格的前提。一般是在获得硕士学位后再修习两年获得本学科教师的一致认可后获得博士学位，此时还仅限于文法神医四个领域。工业革命引起的社会变化相应地向高等教育提出改革要求，博士教育更多的转向与社会需求相结合，改变传统的只重视古典知识传授的模式，转而注重科研与创新。受德国与美国设立哲学博士学位的影响，英国也逐渐改革自己的高等教育体系，形成了当前的模式。
	主要培养研究型博士、复合型博士和应用型博士，三种类型各有自己的培养重点。
	以学徒制为主要方式，博士生从入学到毕业，其学习和研究工作由导师一人负责。学生入学一般不参加考试，注重师生之间的交谈，展示学生的各方面面貌，判断学生研究潜力。大多要求申请者为硕士学位获得者。对学生无统一硬性的修课要求，学生主要在导师指导下完成课题研究任务，撰写研究论文。
	1.培养模式多样，基本上三线并行，即研究型博士、复合型博士以及应用型博士；2.导师学徒制，强调导师对学生的绝对指导，传统色彩浓厚。

	德国
	中世纪时期，博士学位不仅是最高荣誉，也是教学资格的证明。19世纪柏林大学设立了哲学博士学位，逐渐建立起现代化的博士生培养模式。
	德国大学类型多样，不同类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时间或早或晚，彼此间异质性很强，因此德国大学博士培养并无统一的目标，但最终旨归是培养各领域的高级专门人才。
	以导师制为主要特征，博士生与学校之间的关系并不密切，各系对博士生的管理也很松散，博士生相对自由。学生面试入学，大多数只需要征得导师同意即可，申请入学时要提交论文计划。学生没有必修课，在学期间主要是撰写论文，也可根据自己需要参加博士讨论班。博士论文是学生获得学位最重要的材料。
	1.导师制是其最重要特点，德国的导师制类似于师徒关系，导师对博士生的指导不仅体现在学术方面，还体现在思想道德、人格修养等方面，师生之间衣钵相传；2.受传统知识观的影响，德国大学推崇“纯科学”概念，认为大学是象牙塔，进行纯理论研究，不愿过多沾染世俗之气；3.以研究所为博士培养的基本单位；4.博士生身份较模糊，大多数学生不在学校注册，有的则以学生身份在学校注册，还有的与学校签订工作合同，以助研或助教的身份留在学校，由学校发给工资。

	美国
	美国博士生培养模式受德国学徒式影响，尤其在工业革命之后，留德归来的有识之士在著名院校任教，将哲学博士学位带到耶鲁大学，并建立起相应的考试和博士生培养制度。
	早期美国博士生教育的理性主义特征明显，随着实用主义理念的扩散与深入，人们开始意识到博士生教育除了具有提高学术水平的作用外，还可以为社会提供智力服务，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至此，美国博士生培养有两种目标，一种是培养教师和注重理论研究的科研人才，另一种是培养应用研究人才。
	博士申请者需要提交成绩材料、推荐信、英语水平证明材料等，由专门的招生委员会对学生进行考察和面试。学生入学后前两年要学习相应课程，并参加预备考试；在修习完课程后还要参加资格考试，不合格者会被分流淘汰出去。美国对博士生采取联合培养方式，导师一般有两位，此外博士生指导委员会、学位论文委员会等组织也要参与博士培养，学生不仅要向导师负责，还要向各个委员会负责。
	1.培养理念多元化，培养目标多样化。既培养学术研究型人才，也培养各类专业人才；既授予某一学科领域的博士学位，也授予跨学科的双博士学位。2.实行导师和指导委员会相结合，以导师为主的博士生培养方式。3.非常重视课程修习。4.博士生培养过程中实行严格的资格考试和淘汰制度。



由表可知，四个国家博士生培养各有异同，且都带有鲜明的本土特色，同时深受本国历史与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我国博士生培养总体而言基本学习美国，如博士生招生、课程修习、论文要求以及近些年来一直在探索建立的分流淘汰制度。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我国博士生教育也出现了“水土不服”和“身材走样”的现象，如分流淘汰制度实施过程中博士生“只进不出”，课程修习质量偏低而且没有像美国那般将课程视为分流淘汰的重要节点，再加上“不发表就出局”的潜在规定，致使教育内卷化日益严重，给博士生身心以及教育资源都带来巨大损耗。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化程度的加快，博士生入学人数也逐年攀升，但是各方面的资源其实并不具备，博士生教育出现数量与质量的失衡。这在一定程度上警示我们，在借鉴他国经验的同时应该首先考虑本国土壤。为了避免“借而无用”，可先通过试点或者深入调研的方式进行可行性验证，量体裁衣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事后改善而带来的资源浪费。
